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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美柯海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深圳市美柯海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

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公司

章程的议案》，对《公司章程》第四章第六节第八十一条进行修改，

具体内容如下： 

原《公司章程》第四章第六节第八十一条 “公司与关联方发

生的交易（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）金额在 1,000 万

元以上，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的关联交

易由公司董事会先行审议，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此外

的关联交易由公司董事会决定。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程序为： 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秘书或关联股东或其他股东根据相关规定

提出关联股东回避申请；  

（二）关联股东不得参与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； 

（三）股东大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，在扣除关

联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后，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

股东按本章程第七十七条规定表决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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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修改为：“第八十一条 关联交易包括日常性关联交易和偶

发性关联交易。 日常性关联交易是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

之间发生的购买原材料、燃料、动力，销售产品、商品，提供或

者接受劳务,委托或者 受托销售，投资（含共同投资、委托理财、

委托贷款），财务资助（公司接受的）等的交易行为。除日常性关

联交易之外的为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 

公司的关联交易均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

的程序为： 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秘书或关联股东或其他股东根据相关规定

提出关联股东回避申请；  

（二）关联股东不得参与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； 

（三）股东大会对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，在扣除关

联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后，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

股东按本章程第七十七条规定表决。 

公司应当在审议上一年度报告之前，对本年度即将发生的日

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合理预计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如果

实际执行中超过本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的，公司应当就超出

金额所涉及事项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” 

《公司章程》除上述变更外，其他内容不变。 

上述事项尚需提交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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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美柯海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21 日 

 


